
附件 1

水磨沟区民宿备案表
编号：

民宿

名称

申请人

（法人）

申请人

（法人）

联系电话

户籍地 身份证号

实际经营者 联系电话

民宿

建筑设施

情况

街道 村（社区） 路 号；租用/

自用，建筑面积 平方米，楼层 层，建造竣工时间 年

月； 有/无 不动产权证书，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 级，消防

评估验收报告 合格/不合格 。

投资项目

内容

投资额 万元，院落面积 平方米，营业客房 间，最

小客房面积 平方米，床位 个，卫生间 间，餐厅面积

平方米，餐桌数 桌，其他项目：

营业执照

证号

公共卫生

许可证号

食品经营

许可证号



社区（村）

意 见

（盖 章）

申办民宿建筑为（本地村民自建房屋/村集体用房/本辖区民用建筑）

权属人 。

初审意见：

街道办事处

意 见

（盖 章）

申办民宿建筑为（本地村民自建房屋/村集体用房/本辖区民用建筑）

权属人 。

初审意见：

文旅局

意 见

（盖 章）

建设局

意 见

（盖 章）

治安大队

意 见

（盖 章）

备 注

1.申办民宿业主需按照次序办理备案手续。

2.各备案单位出具明确的备案意见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，由分管领导签

字、签署备案时间并加盖公章。

3.本表中备案意见仅指对申办人开展民宿经营活动的许可备案，不包括

对于民宿选址、用地性质、房屋权属、房屋用途等自建房屋现状的认

定备案。


